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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制度的法律实现

赵万一　苏志猛

摘要:相较于其他法律而言,民法典对公司合规制度的规制不但涉及的内容更加基础和全面,关注的视角

更加广阔和多维,而且目标安排也更加稳固与长远.由于我国民法典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为基本

定位,以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为立法目标,因而对作为基本市场主体和社会财富最重要创造者的

公司,不但要通过良好的规则设计为其营利性活动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注入强大动力,而且还应当通过合规

制度对公司的违规、逾常和越轨行为进行矫正和指引,从而使其不但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成为社

会道德的践行者和引领者.我国民法典对公司的合规性要求,既明确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宏观布局中,
同时也充分反映在法人、法律行为以及物权、合同、法律责任等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之中.对后民法典时

代公司合规制度的系统完善,应坚持以民法典为基础、以公司法为核心、以关联法律为配套辅助的基本思

路,通过将合规要求分散嵌入不同法律部门的方式,实现合规要求的覆盖与合规制度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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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合规要求作为确保公司持久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不但引起各国立法的普遍关注,而且成为

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援用依据和重要博弈领域.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实际上也早已成为公司合规

制度的积极倡导者、主动参与者、踊跃践行者和重要引领者.中国不但建立起了以央企和上市公司为

主要规范对象,以行业监管和行业自律为主线,以民商法、金融法、知识产权法、环境保护法、反垄断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基础,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两翼的多维度全覆

盖合规制度体系,而且在促进公司合规经营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２０１９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称«民法典»)更将合规制度建设作为法人制度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和

法人行为的主要活动依据.但较为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大多具象于对合规要求的某一方面,如对公

司治理① 、企业破产② 、公司并购③ 等展开研究,不但缺乏对公司合规的总体性研究,而且对«民法典»
中的合规要求鲜有涉及.究其原因,既缘于公司合规本身的复杂性,即“公司合规兼具有法律、道德、
政策、公约的多重要求”④ ,从而导致对合规的外延和内涵不易把握,也缘于«民法典»本身对公司合规

要求的制度安排呈现出一些非经仔细观察难以发现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是合规要求

的内容广博而模糊.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秩序,其规范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主体制度,也包

括行为制度.虽然其主体制度区分为法人和自然人,但行为设计却没有区分不同的主体.由于合规

要求主要适用于以公司为代表的法人而不适用于自然人,因此对于哪些民事行为属于仅适用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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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合规要求,要想做出精准判断并不容易.其二是合规要求的设计呈点式分布,缺乏系统的提炼

和归纳.由于«民法典»内容太多,其条文多达１２６０条,为了便于理解和掌握,«民法典»不但区分为总

则和分则,而且更将其内容按照调整对象的不同而划分为彼此相对独立的７编.涉及公司合规的要

求并没有集中规定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部分,而是按照«民法典»的规范体系散乱分布在各主要篇章

中,从而导致对«民法典»中合规制度的归纳提取比较困难.其三是合规制度中的隐性规范居多,难以

进行直观的省察.民法致力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大部法律规范包括合规制度并非

如同刑法、税法等以“系统”“显性”的管理性或强制性规则为表现形式,所以需要对«民法典»中的公司

合规要求进行深度识别解读.基于此,有必要对«民法典»为何应当要求公司合规、如何要求公司合规

以及如何保障公司合规实现等问题展开一体研究.

二、«民法典»中公司合规要求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一)«民法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的特殊定位决定了其必须高度关注公司合规制度

与其他国家的民法典主要偏重于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不同,我国的«民法典»从一开始就肩负有保

护个人权利实现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使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必须是

法治经济,而«民法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①,在实现市场经济法治化方面无疑担负有无

可替代的神圣使命.典例之一即是«民法典»对法人主体采取了以公司为代表的营利法人分类,并详

细规定了营利法人的各项制度,包括公司法人的合规要求.«民法典»之所以高度关注营利法人制度,
关注公司的合规经营,这与公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占有的特殊经济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就世

界范围来说,目前公司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体,其行为方式和诉求目标甚至影响到一个国

家的兴衰存废.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最大的１００家经济体中,公司占据了其中的５２席,而国家

只占了其中的４８席.公司为全球８１％的人口带来就业机会,创造了９０％的全球经济总量,并占据全

球生产总值的９４％.世界上有１６１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１０个公司的销售

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１００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②.时至今日,“在全球领先企业里大部

分都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坚力量”③.就中国而言,截至２０１９年,国家统计局的

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企业法人单位数的指标中,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单位数高达１５４６２３６家,股份有

限公司法人也有１２１５４４家④,而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作为公司最活跃群体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已达

４３５４家(其中沪市１９１２家,深市２４４２家),总市值高达８４．７７万亿元⑤,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８０％左右,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缩小版的“国家”,公司的行为取

向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其行为模式不仅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且也会

对社会主体道德观念的养成和变迁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⑥.如以阿里巴巴、美团外卖等为代表的新

型服务类互联网公司,其通过便捷的服务、高效的运行、良好的消费体验和有效的推送,不但改变了人

们的出行方式,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从而导致了传统的以体验式为特征的实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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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法律定位,最早出现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该决定第二部分的内容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其第４点即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为此要“加强市

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

的法律法规,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交易、平等使用”.
保罗戴维斯、莎拉沃辛顿:«现代公司法原理(第九版)»(上册),罗培新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译者序第２页.
落合诚一:«公司法概论»,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西村高等法务研究所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页.
国家统计局关于各项数据的年度统计,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 cn＝C０１,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０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７日 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１日证券市场快报的统计数据,http://www．csrc．gov．cn/

pub/newsite/scb/gzdt/sckb/２０２１０６/t２０２１０６１５_３９９６５２．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０日.
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殷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页.



购物和现金支付方式为线上远程虚拟购物和电子支付方式所打压,群体性店内消费为个体性家庭内

消费所挤兑,具有不确定性的现场叫车为定时确定的网上预约叫车所抑制.这些互联网公司凭借自

身的雄厚财力和先进技术,不但可以搜集到庞大消费者的众多信息数据并将其运用到商业目的当中,
而且还可能利用其垄断优势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正是由于这些巨

型互联网企业的行为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影响巨大,所以国家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反垄断调查

等行政措施,强化其法治理念和合规要求①.
(二)«民法典»所尊崇的可持续发展立法目标决定了其必须高度关注公司合规制度

诚如所言,任何的进步只是延缓了人口和工业增长达到极限的时间,但并不能消除增长的最终极

限②.正因如此,许多人类文明都是在对自然界过度掠夺之后开始衰退甚至消亡的③.所以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就对我们发出了振聋发聩式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

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
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我们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次结果又取消了”④.因

此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了人类的长久生存,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其中包括对

人性的控制”⑤.“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

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⑥因此«民法

典»将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绿色原则作为其重要立法目标和立法原则,既是为了回应社会资源有限

的客观现实,同时也是体现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在具体立法实现上,«民法典»并没有简单地将环

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传统的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之中⑦,而是将“绿化”要求

进行了体系化的设计,不但在第９条确立了以“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绿色民法原则,更
在分则部分进行了一系列绿色法律制度的具象化设计,典型的如在２８６条和３２６条要求业主和用益

物权人的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第２９４条要求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规弃

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第３４６条

要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设立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第５０９条要求当事人在

履行合同时还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民法典»中的这些绿色理念和要求不但对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公司展开经营行为的基本合规指引.随着传统

市场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使得公司的“社会人”“生态人”属性逐渐显现,公司的价值

评判标准也逐步由单一经济价值评价转向生态、责任、健康、共赢等综合性的价值评判⑧,而这些综合

目标的实现又与公司的合规要求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因为社会的发展单纯运用传统的法制或者法

律治理,或者说禁止性的规定,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因为社会行为的选择具有复杂性,对社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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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约谈的对象共有

２７家公司,包括京东、美团、５８同城、百度、奇虎３６０、搜狗、字节跳动、快手、滴滴、微店、新浪微博、多点、贝壳找房、拼多多、
国美在线、饿了么、小红书、携程、苏宁、同程、阿里巴巴、贝贝网、云集网、蘑菇街、兴盛优选、唯品会、腾讯等主要互联网企

业.会议强调,“互联网平台企业要直面存在的问题,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不断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

理,共同促进线上经济健康规范发展”;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

南(征求意见稿)»;因“滴滴出行”违规在纽交所挂牌上市,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国家网信办以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

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为由,对其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并停止“滴滴出行”新用户注册.这一事件标志着互联网企业的野蛮

增长阶段结束,合法与合规将成为未来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王军:«可持续发展: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应用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０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１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５１９页.
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１８页.
吕忠梅:«如何“绿化”民法典»,«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２０１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１６页.



为的规制也具有复杂性.公司的合规指引实际上就是除了传统的法律手段之外,或者说强制性的法

律规范之外,引入了更多软性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因此公司的社会行为不但要符合法律规定,
而且还要符合为保障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其他一些外部合规要求.所以,公司合规是公司承担社

会责任的一种主要形式,传统上的公司社会责任,更多强调的是公司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但公

司社会责任除了利益相关者之外,可能还要关注公司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换言之,公司可以通过对

社会的合规义务承担来实现其对社会的责任承担.

三、公司合规要求在«民法典»中的体系化呈现

(一)民法基本原则中体现的公司合规要求

«民法典»所列举的民法基本原则不但包含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而且

也被具化为诸多包含强烈合规意蕴的规则设计,其中以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为典型.
其一是诚信原则对公司提出的合规要求.之所以诚信原则是公司极为重要的合规内容之一,主

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司对诚信原则的遵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需要.因为“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更多地是指一种交易制度、交易规则,是人民进行社会交往、经济交往中应遵守

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它意味着“合作各方确信没有一方会利用另一方的弱点去换取利益”,是“一方

对另一方信誉和可靠性的信赖”①.二是诚信原则主要规范的对象就是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尽管

普通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亦当遵循诚信要求,但相较于普通民事主体而言,市场主体的交易行

为显然有更加强烈的诚信需求.因为市场交易活动和传统民事行为在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

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巨大不同.市场交易的主要特点表现为营利性交易、非生存性交易、陌生人之间

交易、跨时空交易、远期交易,此外还具有模糊性交易的特点,即交易对象、交易标的都可能不太明确

的交易,如证券交易及比特币交易等.故而对市场交易关系的维系需要仰赖市场主体的诚信坚守,否
则交易难以为继.所以在«民法典»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诸多规范,如无论是第４６６条关于合同的

解释,还是第５０９条关于合同的履行等,无一不在强调市场主体的诚信要求.
其二是公序良俗原则中涉及的公司合规要求.“公序良俗原则包括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两项内

容”②,如果说良俗要求比较偏重于道德评价的话③,那么公序要求则更强调的是与经济关系相关联的

制度要求④,因此就其本质来说,公序良俗原则“并不是法体系外的伦理道德,而毋宁说是来自法体系

内,以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渊源的法内评价作为基础”⑤.故而公序所直接关联的社会公共利益

与社会公共道德,它们均与公司合规制度密不可分.«民法典»除第８条外,诸多法律条文直接将公序

良俗原则作为制度设计的内容,如第１４３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判断,第１５３条关于民事法

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等.它们都代表着国家对民事主体行为的容忍程度,反映出了国家对市场主体的

基本态度.以２０１８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君康人寿保险公司股权代持纠纷案”的处理为例,显示出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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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桂:«关于诚信的经济学阐释»,«经济问题»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
王轶:«论民法诸项基本原则及其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典型的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粤０３民终２１７２５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一位老人将价值千万的房产赠与与其同居

１７年的保姆的行为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导致无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２０１８)粤０３民特７１９号特别程序民事裁定书中,以该案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撤销了深

圳仲裁委(２０１８)深仲裁字第６４号仲裁裁决.法院认为,仲裁裁决高某赔偿李某与比特币等值的美元,再将美元与人民币

进行折算,实质上是变相支持了比特币与法定货币的兑付、交易,与银发〔２０１３〕２８９号文件、２０１７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

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等文件精神不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对该裁决予以撤销.
王吉中:«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方法———以法内评价的规则续造为核心»,«甘肃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家对保险公司的监管为强监管态度①,以及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重新考量的决心.因为从中

可以看出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与否不断成为评价市场主体行为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
２０１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九次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明确表示了对涉及国家金融安全、
金融管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部门规章的违反也可以认定行为无效②.而与社会公共

利益、社会公共秩序直接相关联的条款即是«民法典»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它与合规要求有着非常紧密

的联系,是公司经营合规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二)«民法典»关于习惯的法源地位所体现的公司合规要求

«民法典»在第１０条中将习惯作为法源基础引入民法典同样会对公司合规制度产生直接影响.
虽然«民法典»对“习惯”和“交易习惯”交替使用,但从总体上说,«民法典»中所说的“习惯”主要指

的应是“交易习惯”,如第４６６条、第５０９条与第５１０条、第８８８条和第８９１条等.之所以如此强调

交易习惯,是因为交易习惯作为“在行为当地或在某一领域或行业中被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行

为时所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做法,或者是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③,是维系交易关系正常

运行的基础,因为交易习惯是无序交易过渡到有序交易的必然结果,交易习惯的破坏会导致市场交

易处于无序状态.此即“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
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

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④.故而交易习惯应是合规的重要考量因素,换言之,公司

合规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强调习惯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约束,要求市场主体的行为不仅要合法,
还要符合交易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易习惯既是合规的基本要求,也是评价公司行为效力的重

要因素之一.
(三)«民法典»总则制度中所体现的公司合规要求

合规要求不仅体现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中,而且也体现在民法总则的许多制度设计中,首先最为典

型的就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法人制度设计.«民法典»以营利法人作为整个人法人制度的设计基础和基

准主体.与原«民法通则»中的企业法人概念相比,营利法人概念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更加强调法人行

为的合规要求.如在«民法典»第８６条关于营利法人的义务和责任规定中,首次将维护交易安全纳入

到法人的义务内容中⑤.«民法典»之所以强调保障交易安全,其原因在于交易安全既是市场有效运

行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营利法人行为合规的基本要求.其次,在法人具体制度设计上,第８３条及第

８９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由于保险企业的经营行为既涉及广大投保人利益保护,又涉及金融安全,因此我国一直对保险行业采取强监管政策.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２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对哪些主体可以持有保险公司股份以及单一

非国有股东所持有的最高股份限额等都做了严格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终５２９号关于“福州天策

实业有限公司诉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以涉案当事人

违反«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８条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股权代持协议无效.加之此前宝能系通过前海人

寿等通道公司大举入股万科股份,由此引起社会公众对以保险资金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因大肆染指实体经济而有可能动摇

国家经济命脉的担忧.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对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机构

实施了接管.
参见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第３１９次会议通过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第三部分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一)合同的效力,第３０条规定了关于强制性规定的识别问题,第３１条规定

了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问题.
刘智慧:«习惯作为民法法源的类型化分析———以‹民法总则›第１０条的适用为中心»,«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３８—５３９页.
值得说明的是,在２０１６年６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１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６条

曾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自觉维护交易安全.”在２０１７年

通过的«民法总则»中,在民法基本原则里删除了交易安全的规定,并将其限缩为营利法人的活动基本准则.



８４条虽然从字面看不过是把«公司法»第２０条和２１条的规定进行了简单复述①,但其背后隐含的仍

然是通过对公司实控人和经营管理人进行约束的方式,实现公司合规经营的目的.此外«民法典»第
６１条和第１７０条“关于职务代理规则的适用体系”②,更体现出强烈的公司行为合规导向,因为无论是

对代表人职务行为还是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立法上都是采取的职权法定主义,通过强调职权的法定

性、不可剥夺性、不可限制性,“职务代理作为一项传统的商事代理制度”③会对公司法人治理带来直

接影响.因为公司合规离不开对公司内部的制度建设,职权法定意味着只要授予某一个人某一个岗

位或职位,也就等同于对其进行相应的授权,从而既会对公司与其代表人和代办人相互之间信赖意识

的塑造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间接对法定代表人和法人工作人员产生强烈的合规行为指引.最后是法

律行为制度和代理制度中有关公司的合规内容设计.如除了前述第１４３条及第１５３条等相关合规要

求,第１６４条关于代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时须与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不
仅丰富了恶意串通行为的类型,而且强化了诚信要求对民事主体的约束.

(四)«民法典»分则编中所体现的公司合规要求

«民法典»不但在总则中对公司的合规要求作了较为宏观和基础性的规定,而且在分则中针对公

司的具体行为同样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１．物权编中所体现的公司合规要求.物权编对公司合规的要求除表现在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第２０６条),以及强调“国家、集体、
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第２０７条)外,还在第２５７条规定了国家出资的企

业的权利行使问题.另外在第２５９条不仅规定了肩负国有财产管理、监督职责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对

国有财产负有管理、监督、保值增值和防止财产损失职责,而且对容易引发国有资产损失的重要行为

如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联交易等设置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④.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增加

约束性规定的方式,强化公司行为的合规性.再比如根据第２６８条规定,其着眼点也主要在于通过明

确出资者权利的方式,促进公司合法合规经营.值得说明的是,目前我国主要是通过行政主导的机制

来推进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并积极推动外向型企业在合规管理上对接国际标准,因此诸多大型国

有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合规机构和合规管理机制,未来不仅应当将合规

制度进一步扩展到上市公司和非上市股份公司,而且可以直接以«民法典»的这些规定作为公司进行

合规制度建设的基本法律依据和«公司法»完善的基础.
２．合同编中所体现的公司合规要求.对公司合规要求的规定最为集中的还是在«民法典»合同编

中.合同编中之所以会有诸多的规定涉及公司的合规要求,主要缘由在于合同编中的大部分条文都

涉及对合同主体行为的遵守、对合同主体意思表示的解释,以及对合同主体行为效力的判断等.其中

较为典型的如第５００条关于缔约过失的规定,明确禁止当事人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

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及从事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再如第４９４条一

方面强调了为了应对抢险救灾、疫情防控和其他急迫需要,国家可以向相关企业组织下达国家订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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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公司法»第２０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

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

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２１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徐深澄:«‹民法总则›职务代理规则的体系化阐释———以契合团体自治兼顾交易安全为轴心»,«法学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杨秋宇:«融贯民商:职务代理的构造逻辑与规范表达———‹民法总则›第１７０条释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民法典»第２５９条规定:“履行国有财产管理、监督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加强对国有财产的管理、监督,促
进国有财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财产损失;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违反国有

财产管理规定,在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联交易等过程中,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财产

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务或指令性任务,有关民事主体有义务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订立合同,但同时又强调相关

的合同条款或权利义务配置应具有合理性.这一规定既是合规要求对公司自由意志的约束,同时也

体现出任何行为都不能作为侵害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借口的民本主义立法理念.不仅如此,由于合

同作为公司经营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公司营利目的实现的主要方式,因此«民法典»对公司行为合规

指引的基本要求就是合同的利用必须用于正当目的,为此第５３４条明确禁止当事人利用合同危害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负有监督处理的职责.此

外,第６８０条关于禁止高利放贷的规定,要求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按照当地或者

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的规定,其所欲传达的核心要旨同样是公司

的合同利用不但应当具有合法性,而且还应当具有合规性.当然,除前述之外还存在诸多要求公司合

规的相关合同制度.
３．人格权编中所体现的公司合规要求.«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但是民法典编纂体例上的

重大创新,而且更是对世界民法发展的重大贡献.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对人格权集

中保护的方式织密了人权保护之网,更在于通过夯实人权保护之基,创新人权保护之举和强化人权保

护之力,充分彰显基本的人权价值①.值得强调的是,«民法典»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若
仅以纯粹市场经济服务为指引,容易产生民法典本身的定位偏移与规则游离,从而侵蚀人本身在民法

中的核心地位.为落实以人为本的民法理念,人格权编不但明确肯定了自然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

优先地位,而且对自然人权利保护设置了诸多刚性底线,这些行为限制同时也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时

所应遵循的合规要求.对此«民法典»除在第１１１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

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之外,
更在人格权编中庄严宣告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并通过具体的

规则设计加以落实.如在第１００６条和１００７条中强调自然人对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
体的自由处置权,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买卖他人或自己的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并
规定任何以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为标的的买卖行为均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之所以

做此要求,乃是因为“在全部被造物之中,人所愿欲和他能够支配的一切东西都只能被用作手段;唯有

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②,因此人只能作为立法实现的目的和法律

关系的保护对象,而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手段和工具,这既是维护人的尊严的需要,也是民法人本主

义立法的应有之义.再比如第１０１０条关于性骚扰防治之规定,该条规定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为以公

司为代表的单位设置了强行性义务,即公司对受害人的投诉不但负有受理投诉、调查处置义务,更为

重要的是要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和制止本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等

违法犯罪行为.这无疑对公司的内部合规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４．侵权责任编中所体现的公司合规要求.«民法典»侵权责任规则作为对损害结果的一种迫不得

已的事后救济③,是引导以公司为代表的社会主体敬畏法律、合法合规经营的有效武器.其具体的立

法表现是,在第１１８５条规定如果公司实施了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仅要填补受害人的损

失,而且自身还可能招致惩罚性赔偿,从而要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要合规守法,杜绝利用不正当手段

营谋不当利益.其他如第１１９１条关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由用人单

位承担替代侵权责任的规定,能够间接指引公司加强对内部人员的管理,从而强化公司和员工的合规

意识;第１１９５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应采取删除、屏蔽、断开

链接等必要措施的规定,则很好地诠释了互联网公司特殊的行为合规要求;第１１９８条关于宾馆、商
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或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履行的安全

保障义务,则能够有效强化涉众性经营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的安全意识和合规意识.第１２０７条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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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产品的生产、销售者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进行生产、销售,或者没有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

措施,以致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则通过加重产品生产、
销售者责任的方式推进公司的合规制度建设.第１２３２条关于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

应承担相应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则不但可以使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落到实处,而且也可以有效强

化公司的自我约束机制.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侵权责任编虽然为公司行为提供了大量的合规指引,但
“在社会多元化进程中,差异性已经成为复杂社会的基本特征”①的现代社会,侵权责任编的公司合规

指引难以横跨各行各业,即使针对某一类型或行业的公司而言,也难以对具体类型或行业的公司行为

提供全面的精细化指南,因此迫切需要更加具体、更加细密的单行法律法规予以补充和深化.

四、«民法典»中公司合规要求的制度效应

«民法典»中的大量合规要求不但极大丰富了我国民法的制度设计,从而为其他国家的民事立法

修改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而且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司合规建设带来重大促进作用.
(一)«民法典»中的合规要求是公司营业所应遵循之圭臬

«民法典»对公司的合规指引是其在经营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要求,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民法典»肩
负着对“人本主义”底线坚守的使命.«民法典»强调公司合规的直观目的是为了规避公司的营运风

险,但更深层次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对“人”的保护,虽然“公司这样的组织很重要,但是其真正有价

值的不是企业组织本身,而是人”②.«民法典»的公司合规要求实质强调的是公司在营谋利益过程中

绝对不能侵犯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本身.二是因为«民法典»作为调整私人生活生

产行为的根本大法,决定了«民法典»的合规要求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然避绕不开的行为指南.因

此,公司在从事经营活动中对«民法典»中的合规要求的遵守,可以通过“直接遵守”和“间接遵守”两种

方式得以实现.公司对«民法典»合规要求的间接遵守主要针对的是民法总则部分和财产法中存在特

殊法另行规定部分的内容.对«民法典»合规要求间接遵守的原因在于,基于一般法与特殊法的适用

原理,民法作为私法的基础,尽管直到今天一般法与特殊法仍存在大量的交叉,但特别私法的诸多领

域已经能从作为一般私法的民法中分离出来,许多特别私法已经独立于一般私法③.具体而言,«民
法典»民商合一体例的核心在于,强调«民法典»总则统一适用于所有民商事关系,那么在很大程度上

就意味着«民法典»的总则部分能够适用于商事特别法,就财产法来说,有必要根据«民法典»所确立的

物权和债权制度来统一调整各种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比如侵权责任编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私法领域

的,但侵权责任编难以就商事领域的特殊侵权作出规定,如公司法针对董事违反忠诚义务的侵权责任

规范④.因此对于这部分内容,对公司的合规行为指引存在更为周全的选择,只要相关规定不违背

«民法典»的基本精神、价值和理念,便只需要通过间接遵守的方式落实民法典对公司行为的合规

要求.
此外,公司对«民法典»合规要求的直接遵守主要针对的是民法典中人身法部分和财产法中未存

在特殊法另行规定部分的内容.比如就«民法典»分则而言,民商合一体例将会对财产法产生重大影

响,但人格权法和身份权法几乎不涉及交易关系,一般不受民商合一体例的影响⑤,因此较少存在特

殊法的规定,此时«民法典»的合规要求便会直接成为公司合规经营的准据.对«民法典»合规要求直

接遵守的原因在于,民法制度为民事主体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行为实施的最基本秩序.相较于其他部

１０１

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制度的法律实现

①
②
③

④
⑤

周军:«复杂社会的治理挑战:从统一标准到包容差异»,«行政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落合诚一:«公司法概论»,西村朝日律师事务所西村高等法务研究所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页.
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３３版),张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１３页.
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８７—２８９页.
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第２８７—２８９页.



门法,民法制度所提供的“最基本”秩序实现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全覆盖,包括民事主体的人格、家庭

婚姻与继承、财产所有及其流转等各大基本面.从时间维度上看,其不仅设定民事主体从出生到死亡

时段的相应权利,甚至对民事主体生前(胎儿权利保护)死后(人格利益)的相关权利(益)进行明晰①.
换言之,«民法典»作为市民生活百科全书式法典,其内容覆盖孕有所保、幼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弱有所扶、老有所养、死有所护、住有所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②.«民法典»当中的

相关制度,从«民法典»的立法理念、立法原则、法律适用,到其他具体的民法制度,都与公司合规制度

有着直接联系,因此对公司的行为即使存在特殊法的指引,但也具有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需要«民
法典»作为兜底方案予以补全.

(二)«民法典»中的合规要求是公司持续发展之根基

公司作为拟制主体,其与自然人主体之间的最大不同表现之一为公司可以永续存在.但公司之

所以能够永续存在或者长盛不衰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公司行为能够为普罗大众所接受,因此是否合规

也就成为公司是否为社会接受的前提条件之一.此外,«民法典»中的公司合规要求也是公司实现营

利目的、创造可再生物质基础的条件之一.公司能否实现营利目的,其中重要的前置标准之一即是它

的经营是否符合«民法典»的合规要求.满足合规要求的行为能够为公司营利规避诸多的不利益,从
而为公司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充足的循环物质基础.同时,契合«民法典»的合规制度也会使公司及其

成员免除因为经营不规范、不合法及不合规所招致的风险.甚至是使公司及其经营者免于被起诉,免
受刑事处罚的有效制度保障.如实践中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推进企业合规的指导意见中引

入了第三方评估,该指导意见实际上被作为保障企业权利,特别是保护企业经营者人身权的重要手段

之一.而«民法典»对公司合规要求的提供不仅仅停留于顶层理念的设计,更多地被具化为清晰的行

为要求.“合规分为‘合’与‘规’两部分,‘规’更多地与法律人的活动相关,‘合’则是管理者的工作.
合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合’,其次是如何‘规’的问题”③.民法典作为典型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

于个人自治或保障其自我发展的权利”④,因此其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本不应该也不必致力于为公司

行为的合规研究如何“合”,但立法者的选择在于能够尽其所能地构造好的规则,并希望所构建的规则

是最好的⑤,即为公司行为更好地提供可预期性的“规”.其不再仅仅只是以基本原则的方式提供倡

导性规定,而是更多地往集倡导性规范、义务性强制规范和禁止性强制规范三位一体的规则方向供

给⑥.如«民法典»第２９３条关于建造建筑物的义务、第９９０条对一般人格权的绿色化要求⑦、第５５８
条和６２５条关于合同履行的企业旧物回收义务以及第６１９条关于适当包装的合同义务等,均是对«民
法典»第９条的进一步确定化和明晰化.而公司合规的制度困境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并非从内

心排斥合规要求,而是合规制度除了对公司从不同维度进行规制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制要求并非明

确肯定,而是充满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由此引致的弊端是公司为主角的市场主体难以对应对举措的合

规有效性做出确定性评价.而«民法典»中的公司合规要求对前述弊端的克服做出了努力尝试,从而

有利于夯实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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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法典»中的合规要求是公司合规系统设计之纲要

«民法典»的实施会对相关法律制度中的公司合规建设带来直接影响,因为其要求确立诸多新行

为准则,涉及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利益的重整,会引起包括环境法、行政法以及刑法规则在内的

许多规则的相应改变①.
一方面,«民法典»在公司合规的制度设计上已经超出了民法本身,«民法典»的基础法地位能够辐

射到其他关联的法律当中.如«民法典»第１２５４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后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

时调查、查清责任人的规定,不但直接为行政机关设置了义务,而且由于公权力强力介入了对民事权

利的保护,因此必然会影响到相关法律的修改,包括行政机关介入的范围和程序、行政处理和刑事处

理的原则和要求.此外,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为配合«民法典»第６８０条、
第１００９条等的相关规定,刑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第２９１条第二款、第３３６条第一款、第２９３条等予以

配套.此外,未来尚有许多规定需要通过相关立法完善的方式实现民法与刑法和行政法的衔接与协

调,典型的如根据«民法典»第５３４条的规定,市场公司等市场主体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行为的,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司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处理,但如何监督处理、处理的程序是

什么都需通过相关法律予以明确.
另一方面,«民法典»中对公司合规要求所呈现的立法理念也会影响到法律观念的更新和相关法

律制度的调整.如第１１７条关于征收征用的实施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且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和程序并应给相对人以公平、合理补偿的规定,以及第２４３条关于征收中应当依法及时足额补

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和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既是规范

征收征用行为的基本指南,同时也需要相关的立法予以配套和细化.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具有“强公共规制”特点,这种公共规制不仅仅是一种“事后的干预”,也可能是一种“事前的调

控”②,因此表现在立法上就要求公司的行为不仅需要符合«民法典»的具体制度规定,而且还要符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念的指引.这些制度和理念也同样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合规规则制度的系统

构建.典型的如«民法典»第１８７条③所确立的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民事责任独立原则,即民事责任作

为一种独立责任,既不依附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也不能被行政和刑事责任吸收;二是民事赔偿优

先原则,即民事赔偿相对于行政责任和刑事中的财产责任而言具有优先适用效力,其核心要义是在特

定条件下,个人利益可以有条件地优先于国家利益④.这一规定中所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

理念不但会影响到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和法律责任承担规则的重构,而且对公司合规制度的设计也

会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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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忠梅、窦海阳:«民法典“绿色化”与环境法典的调适»,«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蒋大兴:«公司法改革的“社会主义(公共主义)逻辑”»,«中国流通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民法典»第１８７条的原文是:“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

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实际上民事赔偿优先理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从其立法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制度不但被越来越多的法

律所确认,而且其社会认同度也在不断增强.该规定最早出现在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５次会议通过的«刑
法»修订中,在本次于修订中新增加了第３６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

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

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刑事责任中的民事赔偿问

题,尚未完全扩及到所有民事赔偿领域.在２００５年修改«证券法»时,为了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在第２３２条中确立了证

券民事责任中的投资者利益保护优先原则,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

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于公司法和证券法同步进行的修改,所以在对«公司法»进行修改时,将这一

规定全面移植到第２１５条中;其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合伙企业法»等进行修改时也植入了这一规定;第５８条又引

入了这个规则;２００９年颁布«侵权责任法»在第４条将其上升为一个一般性的规则,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

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

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直至２０１７年«民法总则»的颁布,从根本上完成民事赔偿责任的观念确立.



五、后民法典时代公司合规制度的法律完善

(一)公司合规制度法律完善的基本思路

公司合规的法律制度设计既涉及体系化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涉及到重要的理念支撑和复杂的路

径选择.
１．立场选择:由“被动校正”走向“主动建设”.公司的合规实现包括两个环节,即合与规,合的实

现以规的存在为前提,规的存在以合的实现为生命.在“规”的维度,主要解决的是如何规与有何规的

问题;而“合”的维度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合的问题.基于社会角色定位及分工的差异,如何规是国家管

理者需要着力处理的任务,有何规则需要依靠公司管理者自行明晰,而对于如何合的问题,需要公司

管理者与国家管理者的同心戮力,前者的合是内生型主动合,追求合的更好;后者的合是强制型被动

合,至少要求坚守合的底线.对于国家管理者如何促使公司合的问题,纵观国内学理研究的发展趋

势,可知对公司(企业)合规的研究泛起于刑诉法、经济法等与公法部门相关的研究①,而后衍生至与

公司法等与私法部门相关的领域②.前者的研究视角包括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企业合

规考察的适用条件等,该视角下公司(企业)合规常常适用于这样的场景,即某公司因涉嫌环境污染、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相关人员行贿或者串通投标等原因而被国家机关追责,相应的国家机关在办

理相关案件时,主动审查涉案公司(企业)是否符合企业合规试点适用条件,并及时征询涉案企业、个
人的意见,做好合规前期准备.在企业合规建设过程中,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对涉案企业合规计

划及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考察,引导涉案企业实质化合规整改.然后根据改革成效将案件处理

与相应制度,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缓刑制度、不起诉制度等进行衔接③.而后者的研究视角包括合

规义务衔接公司董事义务的路径、公司合规的组织法实现等.差异表现在,前者常常是在涉案公司案

发之后对公司是否合规进行比较和矫正,后者则是在公司设立或公司并未案发时令公司进行自我建

设.这两种公司合规的制度建构模式的本质和效果存有不同.即相较于刑法、税法、劳动法、反垄断

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部门,从民法或公司法等视野所进行的公司合规制度建构是一种对公司的

前端积极建设,而非后端消极校正.当然在民法、公司法等对公司合规的前端制度建设中也存在内容

方面的差别,如民法可能更聚焦于与基础民生相关的公司合规,而公司法则可能更关注如何将合规要

求嵌入组织法制度中加以实现.但就效果来说,对公司合规的前端建设更有利于形成良性的公司合

规生态,因为相较于当公司违规之后的被动应对,这种前端公司合规制度的建构更具有积极性、预防

性、体系性.如此,从经济和社会规制中的行为监管,到作为刑事制裁的替代手段,再到公司法中的社

会责任和勤勉义务,到最后,形成这一制度的共同目标:引导公司成为“良善公民”,这是一个逐步演

化、由分到合、由被动防御走向主动建设的过程④.
２．规则生成:由“外部应对”走向“内生驱动”.观察中国公司合规制度建设的历史源流,可知中国

公司(企业)合规制度源起于外来型的制度移植.作为回应型法的典型,公司合规制度源于美国,中国

较早关心该话题是赴国外上市公司合规于外国法.银监会(现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和证监会对证券

公司的合规要求,以及国资委要求设立的总法律顾问制度是中国引入该制度的开始.此后,两个公司

治理危机事件层叠地促进了一般公司去严肃审视这一机制,一是肇始于２００７年并大兴于２０１１年的

“中国概念股”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遭遇到各种信息披露和财务欺诈问题;二是由于美国域外长臂管

辖的存在,诸多跨国公司的风险上升到可能遭受刑事处罚的层面,发生了中兴通讯、华为等案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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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玉华:«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对象»,«法学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６期;李奋飞:«论企业合规考察的适用条件»,«法
学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等.
参见汪青松、宋朗:«合规义务进入董事义务体系的公司法路径»,«北方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等.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起关于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２０２１年６月３日).
邓峰:«公司合规的源流及中国的制度局限»,«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至今日,通常所讨论之合规,源于经济法的各领域,如反垄断法、证券和金融监管以及跨国商业行为,
在制裁上这些领域的监管和责任追究充当了替代.但公司合规在美国过往６０年的发展历程也证明

了,其从公司商业实践、政府规制到刑事制裁的分散源头在１９９０年代汇集成为一个完整的制度,公司

合规不仅仅是公司犯罪制度的升级,也是公司治理乃至公司理论在社会实践中演化的结果①.
从作用机理而言,公司合规的本质实际上是公司的道德塑造和价值观、社会责任观建设的问题,

因此对公司的合规指引不应仅是外部强加的义务,更是企业内生的需求,公司合规制度的建设需要全

面整体,而非片面零碎;就制度权属来说,公司合规制度绝非一国专利,也不是外部强加给公司的产

物,而是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内生性需要,根植于市场经济土壤的合规要求可以超越国家民族的文化

属性,结合自身国情形成独特发展路径.因此,基于民法典视野对公司合规的制度进行法律完善,说
明当下中国公司合规制度并非仅是为了解决本土公司走出国门的压力,从而被迫遵守他域秩序和习

惯所催生的结果,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对本土公司予以内生合规建设的需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

达.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将其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体

的内心认同和行为习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国家富强、社会文明、生态和谐、公正法治、诚
信友善等,都对作为社会重要组成成员的公司提出了内生型合规建设的本土要求.国家富强离不开

公司合规,因为公司作为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因子,公司合规才能够为公司和国家创造更大的收益;生
态和谐的实现也要求公司应当做到节约资源、绿色营利;社会文明与依法治国等的实现均要求公司将

合规的意识烙印在公司的道德文化当中,将合规的行动践行在公司的行为习惯当中.此外,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推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这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达成不再是政府

单方面的事务,而是政府与公民与社会共同的事务;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社会不再是被管理

的客体;治理过程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而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② 民法典视野下

公司合规的制度建构要求公司不再仅仅只是充当社会管理的对象,而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合作者,
因此要发挥公司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公司的首要任务即是要依据公司合规要求实现自我治理,而
评判公司自我治理的实现与否即是以公司自身是否合规为标准.

３．内容布局:由“重规轻合”走向“规合并进”.民法典视野下对公司合规制度的法律完善要解决

的是如何从法律制度上保障民法典中对公司所提出的合规要求不沦为空谈阔论.如果把公司合规的

“规”理解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法律或道德等规范对公司的行为所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如民法典中的

诚实守信、守法和公序良俗等,那么民法典视野下对公司合规的制度建构则呈现出重“规”轻“合”,甚
至是有“规”无“合”的现状.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这一

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并走向日臻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了我国的法

制建设③.“到２０１０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２３６件、行政法规６９０多件、地方性法规８６００多

件,并全面完成了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目前,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

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④.因此公司合规制度中的“规”具有数量充足、种
类齐全、内容广阔的特点.

但要求公司“合”的制度,既明确要求公司进行合规建设,保障公司合规要求的法律实现,还涉及

合规负责主体、合规内容、合规计划、合规程序、合规标准、不合规责任等内容的相关配套,与“规”的前

述特点相比,“合”整体来说呈现出相反的样态,表现为:一是规范效力层级不高.经统计,鲜有与公司

或企业合规相关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类文件,在司法层面,当前仅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１件关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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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峰:«公司合规的源流及中国的制度局限»,«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俞可平等:«中国的治理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３０页.
刘先春、朱延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回顾与展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吴邦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求是»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的司法解释类文件,大部均为行政规章及行业规定,其中有实质性规定的行

政规章数量为４件①,部门规章１０件左右②.二是强制性规范要求总量供给不足.且不论法律及行

政法规的数量供给极少,就典型案例此种司法解释类文件而言也仅是少数具有指引性质的规范,而行

政规章和行业规定级别的文件也多以操作指南、指导意见和指引等形式而颁布,仅有少数文件是以管

理办法的形式而存在,比如与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相关联的合规管理办法.
三是欠缺体系性安排,现有制度规范的领域集中,范围有限.在关于保障公司合规要求法律实现的规

范中,几乎均是集中对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合规规定,少数是关于公司(企
业)涉案后的合规评估指导及对中央企业的合规指引,此外再无其他.总体而言,对民法典视野下公

司合规要求的法律实现缺乏以民法典为基本、以公司法为核心、以其他法律为辅助的系统性安排、全
面性布局和权威性保障.

(二)公司合规制度法律完善的具体实现

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制度法律完善的具体实现适宜以民法典为公司合规制度建构的基本纲

要、以公司法为公司合规制度建构的核心承担、以关联法律为公司合规制度建构的辅助配套来展开.
通过对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要求的客观分析可知,由于“民法典深刻回答了包括如何看待人、家、社
会、国家以及自然等一系列基本问题”③,而民法典难以实现也不宜实现对民生百态问题处理的大包

大揽,因此民法典视野下的公司合规要求有诸多已被细化到各个具体条款中,以及各项专门的特别法

规范.因此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要求的客观存在样态是民法典视野下的诸多公司合规要求与其它

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的现象,但除了被放置于公司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商标法与专利法等

特别法中的要求,民法典自身还保留了对公司合规的原则性要求、与特别法相关但未被其囊括的相关

性要求和民法自身该有的要求.关于公司合规的原则性要求主要表现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它们既

是对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的规范,同时也是对作为法律人的公司所提出的要求,是为民法典所确

定的纲领性指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其他法律所不具备的.此外,与特别法相关但

未被其囊括的相关性要求表现为,公司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对民法典中的营利法人、绿色

条款、个人信息保护等提出了更为细化的公司合规要求,但以«民法典»中第９条绿色原则为例,对该原则

的贯彻落实除了环境保护法的供给,民法典中还规定了与环境保护相关但只能被放置在民法典中的规

定,具体表现为«民法典»中第２８６条、第３４６条、第５０９条和第６１９条等关于资源节约的公司合规要求.
而民法自身该有的要求则表现为对人身权保护、对侵权损害等的独有规定,比如«民法典»第１００６—１０１１
条的相关规定也为公司的合规制度建构提供了实质性指引.因此,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制度的系统实

现,既需要在民法典或企业合规基本法中加以安排,也需要在公司法和其他关联法律中予以嵌入.
民法典是公司合规制度建构的基本纲要主要是基于两个维度的考量:一是内容纲要维度,即民法

典以“人”为守护目标,以“人”为规则建模,因此民法典的内容也因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打

造而具有根基性地位,故而民法典所涉及的公司合规要求内容是公司合规首当遵循的内容纲要.二

是立法纲要维度,即民法典应当承担起对公司合规制度法律实现的根本立法规则设计.如果说内容

纲要维度是对民法典公司合规要求的“实质实现”,则立法纲要维度则是对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要

求的“形式落实”.而对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要求的形式落实,即制度保障,既可以通过改造民法典

本身,也可以借助企业合规基本法的渠道加以实现.相较于以企业合规基本法为实现途径而言,若要

依靠民法典达到此种“形式落实”则存在一些需要审慎考量的障碍点.首先,公司合规制度的基本框

架全面架设与民法典体系冲击的价值衡量.诚然,对公司合规的制度落实同样是为了实现对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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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主要包括«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证券公司和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２０２０修正)»和«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主要包括«证券公司合规管理有效性评估指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规范»«证券公司合规管理人员胜任能力

测试大纲(２０２０)»«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实施指引»等.
王轶:«民法典: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海峡通讯»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存与发展的保障,正如人格权编中所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一般,二者均对“人”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

问题在于,民法典体系尽管能够包罗万象,然而具体制度的过度衔接和细化会导致法典定位的模糊、
法典体系的庞杂以及规则数量的臃肿等问题,从而形成“喧宾夺主”之象,不易坚守立法目标的纯粹与

立法规则的简化.其次,公司与法人具有非等同性,并非所有法人均需要遵循公司合规的要求.民法

典对民事主体采用三分体制———自然人、法人与非法人组织,其中法人包括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与

特殊法人.单就公司合规的制度实现来说,该部分内容最为适宜放置在营利法人的章节之下,但也必

须警醒的是,公司并非等同于法人,甚至公司也无法等同于营利法人,限定在我国的民法典视野下,其也

只能是作为典型的营利法人而存在,因此对公司合规要求的前述制度安排也存在体系漏洞.最后,公司

与企业也具有非等同性,仅仅要求公司合规也并不足以达到合规主体即告周延的立法目标.反观现实,
合规要求的遵守对象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司,还应囊括诸多的其他组织———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等.如果对公司合规制度的法律实现落实到民法典中,为了满足这样的主体周延需求,需要

将制度嵌入至营利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统合主体之上,这在民法典中显然难以实现.
综上,鉴于我国«民法典»实施不久,相关的实践积淀并不充分,因此近期就对«民法典»加以修改

的方案较难实现,比较切实可行的路径是以企业合规基本法的方式,系统规定囊括公司、合伙等组织

为一体的企业合规制度.这些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关于企业合规的一般规范.企业合规的一般规范

主要包括企业合规的立法目的或立法宗旨,企业合规的适用对象,企业合规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以及

企业合规规则的性质明确等内容.二是关于企业合规清单的法律规定.民法典视野下的公司合规制

度需要体系实现的原因是因为对公司合规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法律中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企

业合规中的合规清单应当主要是基于公司自身的营业与民法典本身的规范之间所产生的关联性进行

拟定,因此企业合规基本法对企业合规的清单拟定适宜进行单独规定.三是关于企业合规的负责主

体、合规程序及其他合规计划(如合规标准、合规评估、合规考察)等的规定.对于该部分规定可以采

用转介的方式,如公司法对公司合规存在相关规定,则可准用公司法中要求公司合规的相关规定.因

为公司合规的负责主体、合规的程序以及合规计划的安排基于公司类型、公司营业、公司治理、公司章

程等的不同,不同的公司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自主区别设计.但如果对于其他主体的前述合规制度在单

独部门法中并未进行独立规定,则可以统一适用企业合规基本法的规则.四是关于企业不合规的责任要

求规定.缺乏责任监督的制度设计往往沦为软性规范,当企业的不合规行为产生之时,基于合规失败应

当独立承担合规责任,它有别于因企业合规失败给其它主体所造成的损害责任,因此该部分内容需要明

确独立.此外,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内容的设计,如合规整改、合规监督等.由此,民法典与企业合规基

本法的内容与制度配合形成了对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要求法律实现的基本保障.
公司法是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制度建构的核心承担,是民法典中法人制度的衍生法域,对法人、尤

其是对公司(营利法人)的合规制度建构承担难以推脱的使命,是对民法典视野下公司合规要求法律实现

的主要保障.当下基于公司法的视角来对民法典视野下的公司合规制度进行建构已有诸多学理主张可

供参考.如“合规制度在公司法总则中基本表达思路可以是将其上升为公司活动和公司制度设计的

基本原则;在公司法分则中的制度植入,可以具体设计为:一是要求特定类型公司应当在章程中合规

要求的关联内容,比如合规标准、合规审查程序、合规官的选任及职权等,而对其它类型的公司仅作倡

导性规定;二是最后要求特定类型公司的董监高和控股股东在从事某种特定行为时必须满足合

规要求,如从事信息披露、大额股份减持等行为时”①.再如“在组织法的框架下,公司合规职责的分

配、合规义务的内容、合规工作的组织以及违反合规义务的责任是公司合规领域的核心问题,与此相

关的法律规则统称为公司合规组织性规范,其目的在于通过组织化实现公司合规”②.此外,除了借

助公司法的渠道实现对公司合规要求的具体制度落实,在其他法律中,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利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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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法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司合规制度的具体建构.相较于公司法而言,前述法律所涉及

的公司合规内容的最大区别在于公司合规清单的差异,因此公司合规制度的具体建构可以存在两种

方案,一是在各自法律的一般规定中要求公司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时,应当根据本法拟定公司合规清

单,对于其他具体的公司合规制度则准用公司法相关规定.二是通过公司法规定在公司拟定合规清

单时,应将该些法律中的相关公司合规要求一并列入并加以遵守.

六、结语

合规制度作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其设计必须有清晰科学的价值取向作引领,其实现

也有赖于多种法律部门的协同配合.«民法典»的颁布既为公司合规制度的设计指明了方向,同时也

为合规制度的建设贡献了丰富的规则资源,因此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是如何把«民法典»中的合规

要求转化和具象为企业合规基本法及公司法中的具体制度设计.相信只要我们能够精准把握«民法

典»的核心要义,深刻洞察公司合规制度的中国问题,广泛借鉴国外合规立法的先进经验,那么具有中

国特色的公司合规问题解决方案定能早日完成.

LegalRealizationofCompanyComplianceSystemfromthePerspectiveofCivilCode

ZhaoWanyi　SuZhimeng
(CivilandCommercialLawSchool,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

Chongqing４０１１２０,P．R．China)

Abstract:Comparedwithotherlaws,theregulationofthecompanycompliancesysteminthecivil
codenotonlyinvolvesmorebasicandcomprehensivecontentsandpaysmorefundamentalandaccuＧ
rateattentiontotheperspective,butalsohasmorestableandlongＧtermgoalarrangement．Because
Chinascivilcodetakesthebasiclawofmarketeconomyasthebasicpositioningandpromotesthe
sustainableandhealthydevelopmentofsocialeconomyasthelegislativegoal,thecompany,asthe
basicmarketsubjectandthemostimportantcreatorofsocialwealth,shouldnotonlyprovidebroad
spaceandinjectstrongpowerintoitsprofitＧmakingactivitiesthroughgoodruledesign．Moreover,
thecompanysviolations,excessesanddeviantbehaviorsshouldbecorrectedandguidedthroughthe
compliancesystem,soastomakeitbecomeboththecreatorofsocialwealthandthepractitioner
andleaderofsocialmorality．ThecompliancerequirementsofChinascivilcodeforcompaniesare
notonlyclearlyreflectedinthemacrolayoutofthebasicprinciplesofcivillaw,butalsofullyreflecＧ
tedinthedesignoflegalpersons,legalacts,propertyrights,contracts,legalliabilitiesandother
specificlegalsystems．Forthesystematicimprovementofthecompanyscompliancesysteminthe
postCivilCodeera,weshouldadheretothebasicideaoftakingthecivilcodeasthefoundation,the
companylawasthecoreandrelevantlegalsupportingastheauxiliary,andrealizethefullcoverage
ofcompliancerequirementsandthecoordinationofcompliancesystembydispersingandembedding
compliancerequirementsintodifferentlegaldepartments．
Keywords:Companycompliance;Civilcode;Companylaw;Systemati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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